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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孵化载体建设奖补资金政策申报流程

一、政策依据

红河州委办和州政府办印发的《红河州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10

条措施（试行）》（红办发〔2022〕10 号）、《红河州科学技术局  

红河州财政局 关于印发 < 红河州加强双创孵化载体建设奖补资金管

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红科联发〔2022〕9 号）。

二、政策有效期

政策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支持方向及申报条件

（一）认定孵化器、众创空间、星创天地工作

支持方向：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

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云南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29 条

措施》工作要求，培育建设一批双创孵化载体，鼓励做好红河州双

创孵化载体建设工作，激励企业开展硬件提升、教育培训、导师服务、

创业活动，推进红河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对红河州辖区内新获认定

的国家级孵化器、新获备案的国家级众创空间、星创天地一次性给

予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补助；对新认定的省级众创空间、星创天地一

次性给予最高不超过 5 万元补助。

申报条件：1. 申报单位为在红河州内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健全的财务管理机构和财务管理制度，诚信经营、依法纳税；

2. 获得省级（含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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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其中一项认定（备案）；

3. 孵化器运行绩效良好，未发生过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

严重环境违法行为，诶发生严重的科研失信行为。

（二）省级以上孵化器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科技中

小企业、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支持方向：鼓励社会力量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省级科

技型中小企业，运用外部力量联动发展，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加强

创新平台载体建设。对已认定的省级以上孵化器、众创空间和星创

天地，每首次培育 1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给予孵化载体 2 万元

补助；每首次培育1家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分别给予孵化器载体 0.5 万元补助。

申报条件：1. 被培育企业在孵化期内首次通过云南省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管理机构认定，并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备案

通过；首次经云南省科技厅评价机构审查通过，赋予国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入库登记编号的企业；首次经过云南省科技厅复核备案云南

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企业。

2. 被培育企业注册地在红河州行政区域内，被培育企业与拟申

报奖补资金的双创孵化载体签订高新技术企业或国家、省科技型中

小企业培育孵化协议，并报州科技局备案，培育期不低于 12 个月，

有培育服务合同。

3. 同一被培育企业只能在 1 个双创孵化载体中申报，若 2 个以

上双创孵化载体针对同一企业重复申报且出现争议无法解决的，该

企业不纳入双创孵化载体培育奖补。

四、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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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双创孵化载体奖补材料

1. 红河州双创孵化载体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奖

补资金申报表；

2.获得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星创天地认定（备

案）文件；

3. 双创孵化载体运营机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

码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原件和复印件（盖章）。

（二）申报载体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企业奖补

材料

1.《红河州双创孵化载体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

奖补资金申报表》；

2. 培育孵化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绩效证

明材料；

3. 真实有效的孵化服务台账（包括为企业提供政策、产业、技

术、金融、市场、品牌等方面的孵化服务），包括但不限于：高新

技术企业和国家、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证书复印件、企业营业执照

复印件、企业入驻孵化协议复印件等相关证明材料。

五、办理流程

每年上半年，州科技局会

同州财政局通过 OA 平台

发布通知。

双创孵化载体根据通知要

求提出申报

县市科技管理部门对申

请材料进行初审，推荐

上报州科技局

州科技局会同州财政局

进行复核、会签，核定

名单在州政府网站上公

示 5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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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平台：州科技局通过 OA 发到县市，由县市通知企业。

办理时限：在符合条件且相关申报材料齐备的情况下约 30 个

工作日。

联系电话：红河州科技局高新技术科 0873-3732576。


